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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教育局 
 

柳教资助〔2021〕5 号 

 

柳州市教育局转发《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开展 
2021 年全区“学生资助政策宣传月” 

活动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各县、区（新区）教育局，阳和工业新区（北部生态新区）社会

事务局，各市属高中段学校： 

现将《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1 年全区“学生资助政策

宣传月”活动的通知》（桂教资助〔2021〕8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同时提出如下工作要求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 

一、高度重视，确保宣传月活动取得实效 

2021 年全区“学生资助政策宣传月”活动时间定于 4 月 19

日—5 月 31 日。开展“学生资助政策宣传月”活动，是全区加

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宣传的重要举措，我市各县区（新

区）教育行政部门、各学校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领导，紧紧围

绕“感党恩跟党走，助学筑梦成才”这个宣传月活动主题，认真

制定方案并组织实施，确保宣传月活动取得实效。 

二、开展政策宣传，确保各项资助政策宣传到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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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印制提供给各城区（新区）和市属

高中段学校的资助政策宣传单（册），各县教育行政部门要按自

治区教育厅要求安排经费，印制相关资助政策宣传单（册）。各

县区要及时将资助政策宣传海报和宣传单（册）分发到每一所学

校。 

各级各类学校要按照自治区的通知要求，在校内显著位置设

置资助宣传栏（板报），及时张贴资助政策宣传海报且保持长期

使用，不得频繁更换。为每一位在校生分发资助政策宣传单（册），

确保人手一份，并让学生或家长（或监护人）在“资助政策宣传

单签领回执表”上签字确认，由学校保存备查。 

除上述活动外，各县区、各学校要充分利媒体、报刊、电台、

短信、QQ、微信等线上线下渠道，多层次、全方位大力宣传学

生资助政策，确保学生资助政策深入人心、家喻户晓。 

三、开展脱贫攻坚学生资助成效宣传 

各县区、各学校要把宣传展示脱贫攻坚学生资助成效作为迎

接庆祝建党 100 周年的重要内容，要把脱贫攻坚学生资助成效融

入爱国主义教育，切实做到感党恩，跟党走，与祖国同奋进，共

成长。 

一是制作宣传展板。请各县区（新区）教育行政部门指导所

辖各级各类学校做好脱贫攻坚学生资助成效展板的设计制作及

宣传展示工作；各市属高中段学校要结合自身特点和实际，自行

设计和制作 2—3 块脱贫攻坚学生资助成效宣传展板并在校内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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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期一个学期的展示。展板内容主要涵盖脱贫攻坚期间本地、

本校的学生资助政策、举措、成效和亮点，包括且不限于全区、

全市学生资助概况及成效（参考附件 2）、各县区（新区）学生

资助概况及成效、本校学生资助概况及成效、本校受奖助学生励

志典型人物事迹以及所在教育阶段学生资助政策介绍等。 

二是开展主题宣讲活动。各学校要把脱贫攻坚学生资助成效

和奖助学生优秀典型作为思政教育的生动素材，积极开展 1—2

次主题班队会等形式的宣讲活动；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在召开家长

会和开展学生家访时对学生家长宣讲脱贫攻坚学生资助政策、成

效和励志典型等内容。 

四、开展资助主题系列活动 

我局将组织开展“自强之星”和“最美资助人”典型人物推

荐和评选活动，具体详见《关于开展 2021 年柳州市“自强之星”

学生励志典型、“最美资助人”典型人物推荐和评选活动的通知》

（柳教资助〔2021〕2 号）。组织开展一系列资助主题书法、征

文、演讲比赛等活动，具体详见《关于开展 2021 年柳州市“感

党恩跟党走，助学筑梦成才”资助主题系列活动的通知》（柳教

资助〔2021〕3 号）。 

五、认真总结、及时报送 

“学生资助政策宣传月”活动结束后，请各县区（新区）教

育行政部门、各市属高中段学校将有关活动总结材料（包括“学

生资助政策宣传月”活动方案、活动总结及 2—3 张图片等）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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